
 ?享汽车是“营运车辆”

还是“非营运车辆”？ 以“非营

运” 投保却经营共享汽车的，

是否改变了车辆性质， 保险公

司是否可以拒绝承担赔偿?共享

汽车公司投保不当是否应担责？

记者注意到， 上述话题属于交

通肇事责任纠纷中的“高频”

问题， 有很多用户咨询。

关于共享汽车的性质问题，

专业人员的讨论很多， 但并没

有统一意见， 各地的具体做法

也并不一致， 比如在深圳， 当

地政府要求从事共享汽车业务

的车辆必须登记为营运车辆，

成都、 广州等地则要求登记为

租赁车辆， 而北京尚无明确的

管理规定。

“大量共享汽车的登记性

质为‘非营运’， 此举是否符合

规定， 在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

统一的管理规范作为判断标

准。” 杜丽霞说， 对于特殊的投

保主体———共享汽车公司， 保

险公司对于车辆性质的注意义

务、 审查义务是否应有别于其

他普通车辆， 保险公司是否应

开发新型的保险产品， 这在保

险公司内部也没有答案。

“车辆性质涉及保险问题，

保险公司要以此确定收费的标

准， 因此就必须考虑运行风险、

使用强度等问题。” 薛军认为，

一辆共享汽车总处于运行状态，

其发生风险的概率就会更高，

原则上共享汽车就类似于用于

出租的汽车， 其运转率比较高，

主要是适用他人进行短时间租

赁， 应该属于营运车辆。

同时， 薛军强调， 共享汽

车公司存在投保不当， 比如错

误登记汽车使用性质或者投保

金额明显过低， 导致保险公司拒

赔或者赔偿低的， 应由共享汽车

公司承担责任。

“共享汽车公司在给车辆投

保时， 可能会倾向于保费较低的

‘非营运’， 私自改变车辆使用性

质， 增大保险风险的话， 保险公

司拒赔有一定依据。” 但邱宝昌同

时认为， 不论共享汽车按照何种

性质投保， 只要由合格的驾驶员

进行驾驶， 事故风险未必会增加，

让保险公司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责

任是合理的， 不能拘泥于“营运”

与“非营运”。

针对频发的共享汽车交通事

故， 邱宝昌表示， 共享汽车公司

和用户间实质上是经营者与消费

者的关系， 公司要发展靠的是用

户的信任和选择， 因共享汽车用

户给第三人造成伤害引发诉讼的，

应该倡导共享汽车公司先行赔付，

赔付后再向责任方进行追偿。 先

行赔付能增强社会对企业的信赖，

也是对受害人负责， 虽然不是法

律上的义务和责任， 但对企业参

与市场竞争非常有意义， 能吸引

更多的客户。

“共享汽车公司对先行赔付

事先有承诺或约定的， 在共享汽

车发生交通事故后， 企业就应该

先行赔付。” 薛军补充说。

同时， 受访专家均表示， 共

享汽车公司有义务为汽车买强制

保险， 并正确申报车辆性质。 从

经营的角度考虑， 不同性质的车

辆投保费用不同， 有多有少， 但

想规避风险就要投适当的投资保

险， 具体投保范围、 类型需要与

保险公司协商， 总之在保险费用

上要有一定的投入， 因为无论从

哪个角度说， 这是企业应该承担

的责任。 （文章来源： 检察日报）

□于潇 郭璐璐

一段时期以来， 共享汽车出交通事故的消息屡见报端。 以 “共享汽车” “交通事故” 为关键词，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

发现， 2018 年以来， 共有 40 起相关的民事案件宣判， 诉讼涉及多方主体， 包括肇事方、 受害方、 保险公司、 共享汽车公司等。

“共享汽车实质上属于租赁法律关系， 在驾车中发生交通事故的， 通常需要肇事者承担事故责任， 除非共享汽车公司存在过

错， 否则不存在所谓责任 ‘共享’ 的问题。” 日前， 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共享汽车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疏漏， 因

投保不当导致保险公司拒赔或赔偿较低的， 共享汽车公司应该承担责任。 此外， 考虑到与共享汽车发生事故后， 伤者往往面临索

赔难问题， 建议共享汽车公司先行赔付， 赔付后再向责任方追偿。 当然， 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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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共享，事故责任要不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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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尚先生通过手机 APP 租了一

辆停在街边的途歌共享汽车。 在经

过北京市朝阳区某路段时， 尚先生

驾驶的汽车撞上了正在骑三轮车的

刘先生， 随后刘先生被送往医院。

经鉴定， 刘先生构成十级伤残。

对于这起交通事故， 交管部门

认定， 尚先生负事故主要责任， 刘

先生负次要责任。

但因涉案车辆是共享汽车， 使

得事故后续的理赔变得复杂起来。

事故发生后， 保险公司以“车辆使

用性质发生改变” 为由拒赔。 因涉

事汽车曾被层层转租， 案件涉及人

数较多， 各方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 无奈之下， 伤者起诉尚先生、

共享汽车公司、 保险公司以及汽车

租赁公司等索赔。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主张在交强险范围内拒赔

没有法律依据， 机动车在交强险合

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 使用性质改

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 发生

交通事故后， 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 应予支

持。 法院一审判决尚先生、 保险公司

分别赔偿 4.8万余元、 11万余元。

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 尚先

生提起上诉。 近日， 该案在北京市第

三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不过， 判决书指出， 涉案汽车属

于营运机动车， 但其登记的使用性质

为非营运， 故该车辆在商业三者险保

险期内改变了使用性质， 同时使用性

质的改变增加了车辆危险程度， 保险

公司有权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 “我只是一名普通用户， 即

使存在实际使用与车辆性质不符的问

题， 发生事故也不应该由我承担责

任， 不能将赔偿责任转嫁到用户身上

吧。” 尚先生在庭上表示， 即使保险

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成立， 也应当由

途歌公司、 汽车租赁公司以及汽车所

有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这件事

上， 他们都存在过错”。

“投保时还没有车辆行驶证， 我

们询问了车辆的用途， 得到的回复是

‘给大客户的公务车’， 因此我们就给

办理了保险。” 保险公司代理律师辩

称， 途歌公司是按照“非营运” 给共

享汽车投保的， 但却将这些车以分时

租赁的形式投入市场运行， 实际上是

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显著增加了

危险程度， 根据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

约定， 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作为共享汽车平台方， 途歌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途歌公司在保险公司

曾购买多份保险， 前期的一些事故也

得到了理赔， 但后来保险公司开始以

“车辆性质改变”为由拒赔，出于为消

费者的考虑，途歌又按照“非营运”车

辆进行了投保。 “我们已经投保了交

强险和商业险， 保险公司应承担赔

偿。 此案为侵权法律关系， 如保险公

司免责主张成立， 应由当事人自行承

担责任。” 途歌公司工作人员强调说。

因各方愿意接受调解， 法院未当

庭宣判。

 记者注意到， 随着共享汽车的

大规模布局和投入， 一些驾驶共享

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也频频发

生。

可以说， 与共享汽车发生交通

事故后遭遇赔偿尴尬的事情不是个

例。 据媒体报道， 2018 年 5 月 16

日， 环卫工人李某骑电瓶车外出途

中和一辆 GoFun 出行共享汽车相

撞。 事后， 这场涉及李某、 共享汽

车驾驶员、 GoFun 出行公司、 保

险公司等多方的交通事故， 在李某

的治疗费用承担问题上却陷入了僵

局———欠下的 7 万余元治疗费用，

无人愿意垫付。

在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宁看

来， 本案不同于普通的交通事故， 共

享汽车肇事案涉及人数较多， 包括肇

事方、受害方、转租人、共享汽车公司

以及保险公司等， 他们都有各自的立

场和需求，因此关系也更加复杂， 尤

其在伤者伤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很

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

结果， 多数还是要通过诉讼来解决，

同时这也加大了法院的审理难度。

“用户可以在客户端自助完成共

享汽车租赁业务， 但在使用车辆前，

很难对车辆性质、 投保信息等情况形

成一个全面的了解。” 北京市三中院

法官杜丽霞坦言， 虽然社会对共享汽

车持欢迎态度， 但很多用户担忧发生

交通事故后， 保险公司会拒绝承担赔

偿责任。 尽管有些用户经常使用共享

汽车， 但仍然对此存有忧虑。

结合自己审理此类案件的情况，

杜丽霞说， 侵权人驾驶的是共享汽

车， 而共享汽车背后存在多个权利义

务主体，比如出租人、转租人、实际经

营人、承保人以及最终用户，争议的妥

善解决还应充分考虑每一主体的行为

性质、 过错程度、 义务范围等， “情

况复杂， 处理起来也需要层层剥茧”。

 针对驾驶共享汽车出事故后的

赔付问题， 记者查阅了多家共享汽

车服务平台公布的用户协议。

在弘扬共享汽车网络服务平台

的用户协议中， 记者看到， 用户驾

驶车辆出险后， 事故车辆必须到指

定维修站或者维修店进行修理， 用

户应先行垫付维修费、 医疗费等费

用， 事故中对弘扬共享汽车以及三

者车辆损失及三者物损造成的任何

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部分，

由用户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超出保

险公司赔偿的部分由客户赔偿。

类似表达也出现在 GoFun 出

行和蜂鸟共享汽车的用户协议中。

GoFun 出行公司表示， 对保险责

任以外的原因造成的事故损失以及

保险不能理赔的事故损失项目， 由

会员全额承担。 蜂鸟共享汽车公司

也强调， 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外或超

出保额的所有损失， 由用户自行承

担。

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 进

而引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

件不少， 但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该

向谁追责” 的问题， 从对生效判决的

检索情况看，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还

存在不同的认定。

对此，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

分析说， 在对共享汽车发生事故的赔

偿问题上， 有些人对其中涉及的法律

关系存在理解偏差， 或者是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了理解， 所以可能在定性上

或看法上不太一致。

薛军表示， 共享汽车虽然是一种

新的商业模式， 但实质上还是一种租

赁法律关系， 这与传统的租车行业有

些类似， 对于在驾车中发生交通事故

的情况， 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看， 需

要肇事者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并不存

在共享汽车公司对事故责任“共享”

的问题。

“如果共享汽车公司存在过错，

比如汽车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或承租人

没有驾驶资格而出租的， 对于由此引

发的交通事故等问题， 共享汽车公司

就需要承担责任。” 薛军补充说。

依据侵权责任法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

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 不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用人

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共享汽车公司自己对外经营出

租业务， 如果他们对事故的发生没有

过错， 比如汽车本身不存在质量问

题， 一般不承担责任。 如果只是提供

信息服务， 撮合用户向其他公司租

车， 仅从中收取一定的相关费用， 并

不实际从事对外出租业务的， 在交通

事故发生后， 也不应当承担责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

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说。

依“非营运”投保 保险公司拒赔

法律关系复杂 赔偿问题“难解”

发生交通事故该向谁追责

企业是否应当先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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